
长江大学普通本科生休学、复学、退学工作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加强学生学籍管理工作，进一步规范学

籍管理工作，确保在校期间学生因病、因事、因应征入伍等各种原因能够顺利

的办理休学、复学和退学手续，完善“休学、复学、退学”工作流程。根据国

家教育部有关文件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41号令）》精神，针对《长

江大学普通本科生学籍管理办法》中休学、复学及退学相关条款，结合我校实

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日制普通本科生。

第二章 休学

第三条 对依据《长江大学普通本科生学籍管理办法》第七章休学与复学的，

应按照以下程序办理手续。

一、办理流程

（一）学生申请。学生填写《长江大学普通本科生休学申请表》，家长签

字同意（因病无法签字的学生，申请表上可由家长填写详细病情原因后代签）。

（二）学院（部）审核。主管领导签字，学院（部）盖章。

（三）教务处审批。主管领导签字，单位盖章。

（四）备案处置。教务处学籍管理科开具休学通知单。

（五）其它手续。学生将休学通知单送达到学生所在学院（教学办、学工

办）、计算机服务部、学生宿舍管理中心、计划财务处、学生工作部（学生管

理中心）。

二、所需材料

（一）休学申请表（在http://jwc.yangtzeu.edu.cn/info/1082/7105.htm下载）。

（二）学生本人及家长身份证复印件（委托办理的需提供学生本人所书写

的委托书和被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三）相关证明材料。

第三章 复学

第四条 对依据《长江大学普通本科生学籍管理办法》第七章休学与复学的，

应按照以下程序办理复学手续。



一、办理流程

（一）学生申请。学生填写《长江大学普通本科生复学申请表》。

因健康原因休学的，申请复学时必须由学校指定的二级甲等及以上医院

诊断，证明恢复健康，并经学校审查合格，方可办理；因心理健康原因休学的，

申请复学时还须提供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审核合格报告。

（二）学院审核。主管领导签字，学院（部）盖章。

（三）教务处审批。主管领导签字，单位盖章。

（四）备案处置。教务处学籍管理科开具复学通知单。

（五）其它手续。学生将复学通知单送达到学生所在学院（教学办、学工

办）、计算机服务部、学生宿舍管理中心、计划财务处、学生工作部（学生管

理中心）后到学院报到上课。

二、办理复学所需材料

（一）复学申请表（在http://jwc.yangtzeu.edu.cn/info/1082/1768.htm下载）。

（二）相关证明材料。包括二级甲等及以上医院诊断证明、长江大学学生

心理健康状况评估表等。

第三章 学生个人申请退学

第五条 对依据《长江大学普通本科生学籍管理办法》第八章学业警示与学

籍处理规定，个人提出申请退学的，应按照以下程序办理退学手续。

一、办理流程

（一）学生申请。学生填写《长江大学普通本科生退学申请表》和《长江

普通本科生退学离校程序单》，家长签字同意。

（二）学院（部）审核。主管领导签字，学院（部）盖章。

（三）教务处审批。主管领导签字，单位盖章。

（四）备案处置。教务处学籍管理科开具退学通知书。

（五）其它手续。凭学籍科开具的退学通知书和《长江大学学生退学离校

程序单》到学生所在学院（教学办、学工办）、教务处（教材科）、图书馆、

宿舍（公寓）管理中心、计划财务处、安全与保卫处、档案馆、学生工作部（学

生管理中心）、教务处（学生信息服务中心）办理离校手续。

二、办理所需材料

（一）退学申请表（在http://jwc.yangtzeu.edu.cn/info/1082/7104.htm下载）。



（二）学生证、学生本人、家长身份证复印件及家长电话（委托办理的需

提供学生本人的委托书、被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及联系电话）；

（三）离校程序单（在http://jwc.yangtzeu.edu.cn/info/1082/1765.htm下载）。

第四章 学校处理退学

第六条 对依据《长江大学普通本科生学籍管理办法》第八章学业警示与学

籍处理规定，学校处理退学的，应按照以下程序办理退学手续。

一、办理流程

（一）根据学校学籍管理规定，学院（部）确定拟退学学生名单，学院（部）

与当事学生谈话，告知其依规应给予的处理决定、理由及依据，并听取学生的

陈述和申辩，当事学生在拟退学告知书上签字；通过各种渠道与当事学生联系

不上或者联系上但不回校办理相关手续者，将拟退学告知书及其享有的相关权

利在学院网站公告（公告期为7个工作日），公告期满视为拟退学告知书送达。

（二）学院公告无异议后，经学院（部）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形成学院拟

退学的处理意见，报教务处审核。

（三）教务处审核汇总后，经教务处处长办公会研究，形成学校拟退学的

处理意见，报学校法律顾问进行合法性审查，形成书面审查意见。

（四）教务处将进行合法性审查后的拟退学处理结果提请校长办公会讨论

并形成退学处理决定。同时出具退学决定书。

（五）学院（部）将退学决定书直接送达学生本人，并告知当事学生申诉

的权利和途径。学生拒绝签收的，由退学决定送达人员记录在案，以留置方式

送达；已离校的，可以采取邮寄方式送达；通过前述多种方式仍无法送达的，

在学校教务处网站予以公告，公告期为30日，公告期满，视为送达。

（六）学生对退学处理有异议的，在收到退学决定书之日起10个工作日以

内，可以向学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学生在申诉期内未提出申

诉的，学校不再受理其提出的申诉。

（七）退学学生应当在学校送达退学决定书后10个工作日内办理完相关手

续离校，档案由学校退回其家庭所在地，户口按照国家相关规定迁回原户籍地

或者家庭户籍所在地；退学学生逾期不办理离校手续，由学校有关部门注销其

校内各种关系。

二、办理所需材料



（一）学籍处理予以退学的。包含学业成绩未达到学校要求或者在学校规

定弹性修业年限内（含休学）未完成学业的。

1．对应学生学业预警的相关材料，包括学业预警通知书（存根）、学业预

警学生谈话记录表、已修课程成绩单等相关材料复印件。

2．学院（部）学业帮扶过程材料、与学生家长联系的相关材料复印件。

3．学院（部）党政联席会议记录。

4．学生签名的拟退学告知书或拟退学告知书网站公示截图。

5．学院（部）处理意见报告。

6．长江大学退学决定书送达情况记载表。

（二）休学、保留学籍期满，在开学报到之日起两周内未提出复学申请者。

1．原休学或保留学籍手续的复印件。

2．休学、保留学籍期满，在开学报到之日起两周内学生未履行任何请假手

续或再次申请休学/保留学籍的情况说明。

3．学院（部）教师与学生本人或家长联系的过程性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

于电子邮件、手机短信、微信、QQ聊天截图打印件及电话录音等；如实记录联

系的时间、对象、方式、内容等信息（参与联系的教师不少于2人）。

4．学生签名的拟退学告知书或拟退学告知书网站公示截图。

5．学院（部）处理意见报告。

6．长江大学退学决定书送达情况记载表。

以上证明材料经相关证明人、学院（部）分管领导签字后加盖学院（部）

公章。学院（部）应在学生休学、保留学籍期满，开学后第三周（不含节假日）

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将上述材料报送至教务处。

（三）休学、保留学籍期满，在开学报到之日起两周内，学生申请复学经

审查取消复学资格者予以退学的。

1．学院（部）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

2．学生签名的拟退学告知书或拟退学告知书网站公示截图。

3．学院（部）党政联席会议记录。

4．学院（部）处理意见报告。

5．长江大学退学决定书送达情况记载表。

（四）根据学校指定医院诊断，患有疾病或者意外伤残不能继续在校学习



的予以退学。

1．学院（部）提供二级甲等以上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等材料。学生及家长

对诊断证明有异议者，可在学校指定的二级甲等以上医院申请复诊（复诊次数

不超过2次）。

2．学生签名的拟退学告知书或拟退学告知书网站公示截图。

3．学院（部）党政联席会议记录。

4．学院（部）处理意见报告。

5．长江大学退学决定书送达情况记载表。

（五）未经批准连续两周未参加学校规定的教学活动者予以退学。

1．未经批准连续两周未参加学校规定的教学活动者的考勤记录。

2．学院（部）教师与学生本人、家长联系的过程性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

于电子邮件、手机短信、微信、QQ聊天截图打印件及电话录音等；如实记录联

系的时间、对象、方式、内容等信息（参与联系的教师不少于2人）。

3．其他可证明学生未经批准连续两周未参加学校规定教学活动的材料。

4．学生签名的拟退学告知书或拟退学告知书网站公示截图。

5．学院（部）党政联席会议记录。

6．学院（部）处理意见报告。

7．长江大学退学决定书送达情况记载表。

（六）开学后两周内未注册而又未履行暂缓注册手续的予以退学的。

1．开学两周内学生未注册而又未履行暂缓注册、请假、申请休学/保留学籍

的情况说明。

2．在学院（部）网站发布的催返注册通知截图及催返结果说明。

3．学院（部）教师与学生本人、家长联系的过程性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

于电子邮件、手机短信、微信、QQ聊天截图打印件及电话录音等；如实记录联

系的时间、对象、方式、内容等信息（参与联系的教师不少于2人）。

4．其他可证明学生开学两周以内未注册而又未履行暂缓注册手续的材料。

5．学生签名的拟退学告知书或拟退学告知书网站公示截图。

6．学院（部）党政联席会议记录。

7．学院（部）处理意见报告。

8．长江大学退学决定书送达情况记载表。



在以上各类退学处理过程中，学院要穷尽办法联系到学生本人及家长，通

过各种方式联系不上的，还需提供以下材料：

1．学院（部）网站发布的催返公告截图及催返结果说明。

2．拟退学告知书网站公示截图。

3．退学处理网站公告截图。

以上证明材料需相关证明人、学院（部）分管领导签字后加盖学院（部）

公章。学院（部）应在学校开学后第三周（不含节假日）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将上述材料报送至教务处。

第五章 附则

第八条 本方案自颁布之日起实施，由学校教务处负责解释。

第七条 专科生休学、复学、退学工作参照本细则执行。


